情况说明函
尊敬的北京市城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领导：

     我司（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）与贵司在2018年11月份签订了一份关于香岩寺B区一台定压补水罐内胆更换的合同，合同总金额6350元。在2019年1月份内胆更换工作已完成，并且已经及时收到贵司支付的第一笔合同款项，合同第七条约定的5%尾款（317.5元）已经到期，发票已开，现特向贵司申请支付此合同尾款，非常感谢贵司的支持与帮助,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度与贵司合作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20日

